
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

澄清公告

一、传闻简述

2025年11月24日，网络上流传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“下调第四季度业绩目标”、“大客户在L10/L11 商业模式上会有

调整”等不实言论，引发部分关注。对此，公司澄清并郑重声明。

二、澄清声明

经核实，公司针对网络平台流传事项声明如下：

1、网络流传相关言论不属实。当前，公司第四季度整体经营，包括GB200、

GB300等相关产品出货均按既定计划推进，客户需求持续畅旺，生产及

出货一切正常，且目前未收到任何主要客户关于调整业务模式、下修份

额或价格的要求。

2、公司未向市场下调第四季度利润目标，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。同

时，与客户合作开发的下一代产品，也正在按前期的计划如期顺利推进

当中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

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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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
